
学院（系）考察意见及承诺书

经本学院（系）考察， 博士无犯罪

行为记录，对中国友好，无道德失范和学术不端情形，具有

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培养潜力，符合博士后申请条件。

本学院（系）对招收该博士后作出以下监管承诺：该博

士在学校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，遵守中国法律、法规和有

关工作制度，认同我国教育方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

办学理念，尊重中国民族政策和宗教制度，尊重中国的道德

规范和风俗习惯，不从事与博士后研究工作不符合的活动；

遵守华南理工大学有关管理规定。

本学院（系）已向该博士说明以上承诺内容，如该博士

后有违反上述内容的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学校的

相应处理,本学院（系）全力协助。

学院领导签字（公章）：

（院长、书记）

年 月 日


